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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湖南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古城开始实行

“一票制”门票方案，游客只要进入凤凰古城，无论

是否游览景点，都必须购买148元的通票。迄今为止，

“门票新政”已经引发网民热议，古城游客数量骤减，

某些商家甚至集体歇业罢市以示抗议。与凤凰古城的

收费政策截然相反，10年之前杭州市政府即实施了西湖

景区免费开放措施——2002年10月起，杭州市政府实行

“还湖于民”：杭州市24小时免费开放西湖景区的环湖

公园。西湖景区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不收

门票的5A级风景区。杭州市的免费政策导致了良好的社

会经济效果：杭州市被评为中国大陆地区幸福程度最高

的城市之一、2010年杭州市接待国内游客达到6000多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00多亿元，相对于2002年，其增

长幅度接近250%。

凤凰古城实行收费制度之后，社会各界、尤其是法

律界质疑其收费合法性的声音不绝于耳，凤凰古城的经

营方及县政府却不为所动，一再表示门票制度会坚定地

实施下去。其实，历史文化名城等历史名胜是属于全民

所有的公共设施，原则上应由人民共享其价值，地方政

府的收费措施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且具有合法性依据。

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第37条、第38条、第39条明

确规定：“进入风景名胜区的门票，由风景名胜区管理

机构负责出售”。“风景名胜区的门票收入和风景名胜

资源有偿使用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风景名胜

区的门票收入和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应当专门用于

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以及风景名胜区内财产的所

有权人、使用权人损失的补偿”。“风景名胜区管理机

构不得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不得将规划、管

理和监督等行政管理职能委托给企业或者个人行使。”

而《凤凰县旅游景区门票管理办法》第2条却似乎是

“反其道而行之”——“凤凰古城景区旅游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对凤凰旅游景区门票实行统一售票。”其中所谓

“凤凰古城景区旅游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是否为营利型

“企业”？尽管《凤凰县旅游景区门票管理办法》声称

其立法依据包括《风景名胜区条例》，但是其条款却依

然有违反法规的嫌疑。

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市政府近年努力发展杭州市的公

共交通，尤其是积极推进景区道路建设，以增加旅游资

源的空间容量，扩大西湖景区的服务供应总量。这种发

展思路最终实现了市民、游客与政府的“互利共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门票制度”必然会导

致景区的“无谓损失”——“因买者和卖者不能实现某

些贸易引发的效益损失”。收费增加了游客旅游的经济

成本，因此他们的消费减少了；同时，游客的减少又会

降低景区商铺、旅馆的营业收入，因此他们的生产减少

了。旅游市场规模缩小到“最适水平”，又会导致政府

相关税收收入的急剧减少，进而导致公共服务水平的降

低。这样就可能会形成旅游产业发展的“恶性循环”。

这些均是立法者需要考量的“实质法治”因素。政府在

“依法”出台行政决策时，不能完全拘泥于制定法，而

必须诉诸法律原则，追求实质公正，而原则不一定记载

在条文之中，也可存在于人们的共同的法律意识之中。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拥有数量众多的风景名

胜区，游客也拥有极大的选择空间，这也决定了中国旅

游市场极大的供给需求弹性。凤凰古城实行的所谓门票

制度，其实质的经济效果已经显露无遗。由这场闹剧我

们可以看出，政府决策者具备理性的法治思维是何等重

要！

从凤凰收费看“实质法治”

政府在“依法”出台行政决策时，不能完全拘泥于制定法，而必须诉诸法律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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